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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由於臺南科學園區之啟用與發展，其周邊所屬之「臺南科學工業

園區特定區」與永康、新化、新市、安定、善化及臺南市中心等地區

結合成生產與生活緊密鏈結，使得原規劃及既有之南向聯外交通要

道，路廊運輸容量早已不敷使用，每遇上下班尖峰時段，現況道路均

呈現壅塞現象，因應此問題，臺南市政府於民國 95 年辦理「南科特定

區周邊道路系統規劃案」，其中「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工程」(以下

簡稱「北外環工程」)，係為其所研議的一項重要建設計畫。 

「北外環工程」自新市臺 39 線至臺 17 線，全長約 13.5 公里，是

臺南第四條東西向快速主幹道，因計畫金額較龐大，依建設需求的優

先順序，分四期執行其工程之施作，完成後將可建構完整臺南都會區

外環道路系統。第一期工程(高鐵橋下道路至南科聯絡道-新市區)路線

長約 1.8 公里，已於 104 年元月通車；第三期工程(南科聯絡道至臺江

大道-新市區~安南區)，路線長約 4.827 公里，刻正施工中；另第二期

工程(臺江大道至臺 19 線鹽水溪溪頂寮大橋-安南區)路線長約 3.14 公

里，目前完成設計階段及施工預算編列，即將辦理發包；而往西延伸

之第四期工程(臺 19線鹽水溪溪頂寮大橋至臺 17線大港觀海橋-安南區

~北區~安平區)路線長 3.77 公里，於民國 108 年 5 月 31 日通過環評審

查，北外環道路系統相關位置與辦理階段詳如圖 1、圖 2所示。 

 

圖 1：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工程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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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已於民國 109 年 11 月完成基本規劃報

告書，並至民國 110 年 5 月道路規劃定線確認，110 年 9 月完成基本設

計，因第四期工程路線行經「臺南市主要計畫」及「永康六甲頂都市

計畫」內，故為利辦理後續之用地取得與工程施作，爰辦理本次都市

計畫變更作業。 

本道路工程依法已進行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依本府 108年 6月 18

日公告環評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無重大影響之虞，免辦理第二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詳附件三)。 

 

圖 2：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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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

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

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本案係配合本府推動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工程建設計畫，

本道路工程已由內政部 110 年 11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100817504 號函

(附件五)核定納入 111-116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核定經費

補助，考量道路新建及其用地取得具時效性，經本府 110 年 4 月 16 日

府工新一字第 1100492604 號函(詳附件一)認屬本府興建之重大設施，

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所涉用地之迅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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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變更計畫位置及範圍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自新市臺 39 線至臺 17 線，全長約 13.5 公

里，其建設橫跨新市區、安南區、北區、永康區等地，因工程計畫金

額較龐大，本府依建設需求的優線順序，分四期進行，第一期工程於

新市區已完成通車，位於非都市計畫區中，第二期工程於安南區，目

前尚在建設中；第三期工程位於安南區內，即將準備施工，工程範圍

及位置如下圖 3所示。 

 

圖 3：工程執行概況與沿線都市計畫發展情形示意圖 

  



-5- 

北外環第四期工程需地橫跨臺南市北區及永康區，自臺 17 線以東

至臺 19 線中央路附近與第 2 期工程銜接處，路段定位為快速道路，主

線高架寬度 19.8 公尺，分離路段單向寬度 10 公尺，高架路段長度約

3,692 公尺，路線總長度為 3,707 公尺，設置中華北路、海安路及中華

路三處匝道。 

本計畫係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工程」，工程需地範

圍由大港觀海橋至北外環道路第 2期路段。其中位屬永康六甲頂都市計

畫區之道路長度約 620公尺，變更範圍位於永康區中華路南側之乙種工

業區、農業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河川區，變更面積約 0.203公

頃。 

 

圖 4：第四期工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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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現行計畫概要 

 發布實施及通盤檢討歷程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包含民國 61年發布實施之「永康六甲

頂市地重劃區細部計畫」及民國 67、68年間陸續發布實施的「永

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四分子地區)」與「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六

甲頂地區)」等 3處都市計畫區。案經臺南縣政府整併為「永康六

甲頂都市計畫」，並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及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

分離作業，於民國 98年發布實施「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合併都市計畫暨都市計畫圖重置專案通盤檢討)案」。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經整併後，已於民國 109 年發布實施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案」，其後至今變更歷程如表 1。 

表 1：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分區 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永康六甲

頂都市計

畫主要計

畫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合併都市計畫暨都市計畫圖重

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92.09.14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 
109.08.17 

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

容綜理表報部編號第六案） 
110.10.08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北側及東側與「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相

接，西側緊鄰北區行政區界，南以小東路為界，計畫面積

354.040公頃。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年。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59,5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 260人。 

 計畫內容 

其相關計畫內容、土地使用情形及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等如下

表 2及圖 5、圖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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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報部編號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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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變更範圍周邊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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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行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23.651  63.17% 65.74% 

商業區 4.827  1.36% 1.42% 

乙種工業區 13.410  3.79% 3.94% 

文教區(供私立南臺科技大學使用) 5.990  1.69% 1.76% 

文教區(供私立崑山中學使用) 0.280  0.08% 0.08% 

文教區(供私立聖功女中使用) 0.310  0.09% 0.09% 

醫療專用區 1.253  0.35% 0.37% 

宗教專用區 1.180  0.33% 0.35% 

河川區 0.080  0.02%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4.290  1.21% - 

農業區 9.497  2.68% - 

小計 264.768  74.78% 73.75% 

公

共

設

施 

學 校

用地 

文小 9.440  2.67% 2.77% 

文中 3.130  0.88% 0.92% 

文中(供完全中學使用) 0.503  0.14% 0.15% 

文高 20.810  5.88% 6.12% 

公園用地 7.678  2.17% 2.26% 

運動公園用地 0.540  0.15% 0.16% 

機關用地 2.078  0.59% 0.61% 

公用事業用地 0.300  0.08% 0.09% 

社教用地 0.250  0.07% 0.07% 

市場用地 1.170  0.33% 0.34% 

停車場用地 1.374  0.39% 0.40% 

綠地 0.010  0.00% 0.00% 

鐵路用地 2.700  0.76% 0.79% 

道路用地(含 4公尺人行步道) 37.288  10.53% 10.96% 

廣場用地 0.022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8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1.990  0.56% 0.58% 

小計 89.301  25.22% 26.25% 

合計 354.07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40.203  - 100.00% 

註：1.表列面積除指定變更地號者，以地籍圖及土地登記同本所載面積做為執行依據外，餘依據核定圖

時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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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環境現況分析 

 環境區位現況 

本案係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 期新建工程需地範圍

辦理個案變更作業，新建工程路段主要路廊西起大港觀海橋南岸

(臺 17 線)，沿鹽水溪南岸由西往東，分別經過臺 17 甲線、海安

路、北安路及臺 19線等，並於跨越臺 19線中央路後，於臺 19線

東側約 565 公尺處與北外環第 2 期工程起點銜接，全長約 3.7 公

里，詳見圖 7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 期新建工程範圍圖，工

程內容主要為新建高架橋梁及建立銜接連絡道之匝道，打造臺南

都會區內東西向之快速道路系統。 

 

圖 7：工程範圍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地形與坡度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需地範圍位於臺南市

北區及永康區之間，主要沿著鹽水溪南側之中華北路及中華路上

方逕行規劃設計，該新建工程沿線位在嘉南平原上，整體地形平

緩屬東高西低之趨勢，地表高程介於 EL:2~10m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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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北外環道路第 4期工程周邊地表高程示意圖 

 

 土地使用現況 

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需地範圍自大港觀海橋起以東至

北外環道路第二期路段，工程用地選址多位於臺南市北區中華北

路一段至二段、永康區中華路部分路段及鹽水溪以南部分河堤土

地，現況多以堤防使用、防汛道路使用及道路使用，工程需地範

圍沿線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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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 17線(大港觀海橋)至臺 17甲線(海佃路) 

臺 17線(大港觀海橋)起，堤防為鄭仔寮堤防，左側為鹽

水溪河岸，多為河道及綠地，右側緊鄰公園、文賢抽水站，

堤防空間南側為路寬 30公尺的中華北路一段，堤防上植有黑

板樹、堤後坡與中華北路一段間亦種植大型喬木，中華北路

一段南側使用多為住宅區，房舍較密集，為 4~5 層建築，路

段鄭仔寮堤防以依治理計畫建置完成，本計畫新建工程用地

範圍涉及部分臨時建物及植栽等，如下圖所示。 

 

圖 9：臺 17線(大港觀海橋)至臺 17甲線(海佃路)現況照 

 

  

文賢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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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 17甲線(海佃路)至北安路 

臺 17(甲線)起，堤防為鄭仔寮堤防，左側為鹽水溪河

岸，多為河道及綠地，南側緊鄰路寬 30公尺中華北路二段，

堤防上植有黑板樹、堤坡後與中華北路一段間亦種植大型喬

木，中華北路二段南側多為住宅區，房舍密集多為 4~5 層樓

建築，北外環四期新建工程需地範圍僅使用鹽水溪堤防南側

至中華北路二段路肩間之土地，現況多以堤防為主。 

 

圖 10：臺 17甲線(海佃路)至北安路現況照 

 

(三) 北安路至終點(臺南市北區接永康區) 

北安路起堤防為鄭仔寮堤防，北側為鹽水溪河岸，多為

河道及少數綠地，南側緊鄰路寬 30公尺中華北路二段及中華

路，北外環道路第四期用地範圍向東進入永康區後，受制於

水道治理計畫線相關規範，用地範圍涉及部分商家，包含加

油站、檳榔攤、汽車商行等，其餘土地多為農業及閒置使用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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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北安路至終點(臺南市北區接永康區)現況照 

 

久井加油站

零星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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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第四期工程西側起始點 文賢抽水站及周邊現況 西向東至鹽水溪橋現況

鹽水溪橋與周邊現況 由東向西經海安路現況 海安路匝道口現況

1 2 3

4 5 6

圖例
環道工程第四期定線範圍

行政區界線

安南區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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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11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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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權屬分析 

本案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工程用地需求辦理個

案變更作業，變更範圍內土地權屬多為私有土地為主，共有

0.186 公頃之私有地，面積占全區 91.63%，大多位於鹽水溪南側

河堤土地，土地權屬面積及分佈情形詳見如下表 3及圖 14。 

表 3：公私有地權屬分析整理表 

權屬類型 
 

行政區 

變更範圍
地籍面積 

公有土地 私有土地 
公私共有 未登錄地 

國有土
地 

市有土
地 

國有市
有共有 

國營事
業 

私有地 

永康區 0.203 0.005 0.012 0.000 0.000 0.186 0.000 0.000 
用地比例 100.00% 2.48% 5.94% 0.00% 0.00% 91.58% 0.00% 0.00% 

 

 

圖 14：變更範圍鄰近土地產權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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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系統現況 

本案配合北外環道第四期新建工程需地範圍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作業，相關之道路系統包含省道臺 17 線(安明路一段、中華北

路一段、中華西路二段)、臺 17 甲線(海佃路一段、文賢路)、臺

19 線(安和路一段、中央公路、中正南路)及中華路、中華北路

一、二段、北安路、華平路等，以下概述各道路系統之現況，新

建外環道工程需地範圍周邊主要道路系統示意圖詳圖 15所示，而

道路交通特性彙整於表 4工程範圍重要道路幾何特性表。 

 

圖 15：工程範圍主要道路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一) 中華路/中華北路一段、二段 

中華路往西過柴頭港溪銜接北區的中華北路二段，為臺

南市北區及永康區北側東西向主要道路，分析路段往東可銜

接臺 1 線(中正南路)後可連絡至國道 1號，往西可銜接臺 17

線(安明路)，由臺 17線可通往安平區、安南區。 

(二) 臺 19線（安和路、中央路） 

臺 19 線（安和路）為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南北向主要道

路，北往可連絡至國道 8 號，往南可銜接中華路通往臺南市

永康區、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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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安路 

北安路為臺南市安南區南北向主要道路，往北可銜接臺

19 線（安和路），往南可銜接中華北路，藉由中華北路可連

絡至臺 1線(中正南路)及臺 17線（安明路）。 

(四) 臺 17甲（海佃路、文賢路） 

臺 17甲為臺南市安南區南北向主要道路，往北可連絡至

國道 8 號，往南可銜接中華北路，並往南進入臺南市中心

區。分析路段內以中華北路為分界點，以北為海佃路，以南

為文賢路。 

(五) 臺 17線（安明路、中華北路一段、中華西路） 

臺 17線為臺南市安平區、安南區南北向主要道路，往北

可通往臺南市西濱沿海各地區，往南可通往臺南市安平區、

南區至臺 86線，為臺南市濱海地區主要南北向聯外幹道。 

(六) 海安路三段 

安北路為原臺南市核心區南北向主要道路，北起中華北

路往南接南區夏林路、永成路至臺 86線。 

(七) 民權路四段 

民權路四段為臺南市中心東西向主要道路，往東可協接

臺 17線(中華西路)銜接中西區及東區，並藉由東門路可連絡

至國道 1號，往西銜接安北路後進入安平區。 

(八) 華平路 

華平路為臺南市安平地區南北向道路，北起和緯路南至

健康路，可銜接永華路通往市政中心。 

(九) 中華北路一段 263巷 

中華北路一段 263 巷為北區大港里東西向道路，可銜接

臺 17線橋下平面道路通往中華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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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工程範圍重要道路幾何特性表 

道路名稱 路段起迄 
路幅 
(公尺) 

分隔型態 
雙向車 
道數 

車道寬/ 
慢車道 
(公尺) 

路肩寬 
(公尺) 

臺 19(安和路一
段、中央公路、
中正南路) 

郡安路-府安路 15~17 標線分隔 2+2機慢 3.5/2.5 1~3 

府安路-中華路 20~24 標線分隔 4+2機慢 3.5/2.5 0.5 

中華路-中正南路 18~20 標線分隔 4 3.5/0 1~1.5 
臺 17(安明路一
段、中華北路一
段、中華西路二
段) 

府安路-和緯路 30 中央分隔 4+4機慢 3.5/3 3 

臺 17甲(海佃路一
段、文賢路) 

郡安路-中華北路 26 中央分隔 4+2機慢 3.5/2.5 2~2.5 

中華北路-和緯路 18 標線分隔 4 3.5/0 2 

北安路 郡安路-西門路 24~26 中央分隔 4+4機慢 3.5/3 2~3 
中華路 臺 19-柴頭港溪 26~28 中央分隔 4+2機慢 3.5/2.5 2.5~3.5 

中華北路二段 
柴頭港溪-臺 17 甲
(文賢路) 

30 中央分隔 4+4機慢 3.5/3 2.5~3.5 

中華北路一段 
臺 17甲(文賢路)- 
臺 17(安明路一段) 

30 中央分隔 4+4機慢 3.5/3 2.5~3.5 

海安路三段 
中華北路二段-和
緯路 

35 
中央標線/
快慢分隔 

4+4機慢 3.5/3 2~2.5 

民權路四段 華平路-安北路 16 中央分隔 4 3.5/0 0.5~1 

華平路 
和緯路五段-健康
路三段 

15 標線分隔 2+2機慢 3.5/2.5 2.5~3 

中華北路一段 263
巷 

中華北路-大興街
528巷 

8 無分隔 1 8 0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道路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 

(一) 路段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 

中華路、中華北路二段、中華北路一段等道路特性介於

市區及郊區特性，其平日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評估結果如

表 5及圖 16所示，茲簡要分析說明如下: 

1. 東西向交通 

東西向道路中華路/中華北路(一段、二段）、臺 19

線(中央路)-海安路路段及民權路臺 17 線(安明路~)安北

路路段之服務水準為C級，因其交通量為最高，餘路段現

況服務水準尚稱良好，多可維持 A～B 服務水準，下列為

各路段之詳細概況: 

(1) 中華路/中華北路(一段、二段） 

上午尖峰小時交通量介於 1,028~2,017PCU/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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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臺19線(中央路)-北安路之交通量為最高，又以

東行之交通量較高，因此中華路，臺19線(中央路)-北

安路路段往東之服務水準較差，平均旅行速率約為

29.2KM/HR，約為 C 級，其餘路段皆可維持 B 級服務水

準，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35.6～37.7KM/HR，服務水準尚

稱良好。 

而下午尖峰通量則與上午相反，多以西行之交通

較高，其交通量約介於 1,291~2,175PCU/小時，其中以

北安路-海安路三段之交通量為最高，又以西行之交通

量較高，因此中華路二段，北安路~臺17甲線(文賢路)

路段往西之服務水準較差，約為C級，平均旅行速率介

於 33.4~34.0KM/HR，其餘路段皆可維持 B 級服務水

準，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34.2～39.2KM/HR，服務水準尚

稱良好。 

(2) 和緯路四、五段 

和緯路平日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768~1,3260PCU/

小時，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A~B級，該路段服務水準良

好。 

(3) 民權路四段 

民權路四段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660~983PCU/小

時，其中以臺17線(安明路)-華平路路段交通量較高，

尖峰小時服務水準介於 B~C 級，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27.3～30.4KM/HR。 

(4) 中華北路一段 263巷 

中華北路一段 263 巷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267~775PCU/小時，尖峰小時服務水準介於 C 級，平均

旅行速率介於 25.3～27.0KM/HR。 

2. 南北向交通 

以臺 17 線（安明路）、華平路及北安路之交通量較

高，服務水準較差，部分時段道路服務水準已達 E 或 F

級，而其餘道路約介於 C～D級，僅海安路可維持 A～B服

務水準。 

(1) 臺 19線（安和路、中央路） 

臺 19 線（安和路）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735~2,584PCU/小時，其中以郡安路三四段-中華路路

段交通量為最高，現況服務水準不佳，尖峰小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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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為 D級。 

(2) 臺 17線（安明路） 

臺 17 線（安明路）平日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1,793~3,241PCU/小時，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C~F 級，

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19.4～39.7KM/HR，因本路段車流較

多，服務水準不高，其中以中華北路一二段-和緯路路

段交通量最高，服務水準也最差已達F級，平均旅行速

率介於 19.4～23.1KM/HR。 

(3) 臺 17甲線（海佃路；文賢路） 

臺 17 甲線（海佃路）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2,033~2,427PCU/小時，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C 級，平

均旅行速率介於 30.1～31.6KM/HR，本路段為往來臺南

市中心區及安南區主要道路之一，尖峰車流較多，惟

車道數足夠(雙向 4 車道及 2 機慢車道)，服務水準尚

可。 

臺 17 甲線（文賢路）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1,507~1,951PCU/小時，尖峰小時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25.1～33.1KM/HR，服務水準介於 C~D級。 

(4) 北安路 

北安路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2,197~3,506PCU/小

時，交通量高，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D~E級，服務水準

不佳，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18.5～22.2KM/HR。 

(5) 海安路 

海安路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567~853PCU/小時，交

通量不高，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A~B級，平均旅行速率

介於 31.2～38.1KM/HR，服務水準良好。 

(6) 華平路 

華平路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802~1,417PCU/小時，

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C～D級，平均旅行速率介於 21.5

～28.3KM/HR，服務水準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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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工程範圍周邊地區路段平日尖峰小時交通特性分析表 

路名 路段 速限 方向 車道數 

平日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交通量 旅行速率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旅行速率 
V/C 

服務

水準 (PCU/HR) (KM/HR) (PCU/HR) (KM/HR) 

臺 19線 

(安和路、中

央路) 

郡安路三四段-中華路 
50 往南 2快 1機慢 2,499 22.5 1.19 D 1,960 24.2 0.93 D 

50 往北 2快 1機慢 2,368 23.7 1.13 D 2,114 24.2 1.01 D 

中華路-中正南路 
50 往南 2 930 29.7 0.58 C 1,173 27.1 0.73 C 

50 往北 2 1,218 26.4 0.76 C 733 31.2 0.46 B 

臺 17甲線 

(海佃路) 

郡安路四五段-中華北

路一段 

60 往南 2快 1機慢 2,226 30.1 0.89 C 2,427 30.2 0.97 C 

60 往北 2快 1機慢 2,196 31.6 0.88 C 2,033 31 0.81 C 

中華北路一二段-和緯

路 

60 往南 2 1,729 25.1 0.91 D 1,951 26 1.03 D 

60 往北 2 1,572 29.4 0.83 D 1,507 33.1 0.79 C 

北安路 

郡安路四五段-中華北

路二段 

60'50 往南 2快 2機慢 2,914 21.2 1.04 D 3,506 18.4 1.25 E 

60'50 往北 2快 2機慢 3,000 19.5 1.07 E 3,104 19 1.11 E 

中華北路二段-西門路 
50 往南 2快 2機慢 2,197 22.2 0.84 D 2,673 18.5 1.03 E 

50 往北 2快 2機慢 2,484 19.6 0.96 E 2,497 19.5 0.96 E 

海安路 中華北路二段-和緯路 
50 往南 2快 2機慢 567 38.1 0.2 A 788 31.8 0.28 B 

50 往北 2快 2機慢 853 31.2 0.3 B 640 35.2 0.23 A 

中華路 
臺 19 線(中央路)-北

安路 

50 往東 2快 1機慢 2,017 29.2 0.65 C 1,329 34.2 0.43 B 

50 往西 2快 1機慢 1,028 35.6 0.33 A 1,449 33.4 0.47 B 

中華北路二

段 

北安路-海安路三段 
60 往東 2快 2機慢 1,996 35.6 0.62 B 1,674 35.8 0.52 B 

60 往西 2快 2機慢 1,767 36.9 0.55 B 2,175 34 0.68 C 

海安路-臺 17 甲線(文

賢路) 

60 往東 2快 2機慢 1,543 37.2 0.48 B 1,604 36 0.5 B 

60 往西 2快 2機慢 1,566 36.5 0.49 B 1,711 35.4 0.53 B 

中華北路一

段 

臺 17 甲線(文賢路)- 

臺 17線(安明路) 

60 往東 2快 2機慢 1,363 37.7 0.43 B 1,291 39.3 0.4 B 

60 往西 2快 2機慢 1,451 37.3 0.45 B 1,453 37.2 0.45 B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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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速限 方向 車道數 

平日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交通量 旅行速率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旅行速率 
V/C 

服務

水準 (PCU/HR) (KM/HR) (PCU/HR) (KM/HR) 

臺 17線 

(安明路) 

郡安路六段-中華北路

一段 

70 往南 2快 2機慢 1,793 39.7 0.53 C 2,243 28.6 0.66 D 

70 往北 2快 2機慢 3,241 29.7 0.95 E 1,809 31.8 0.53 C 

中華北路一二段-和緯

路 

60 往南 2快 2機慢 2,515 23.1 0.84 E 2,752 19.6 0.92 F 

60 往北 2快 2機慢 2,937 19.4 0.98 F 2,491 26.6 0.83 D 

和緯路-民權路四段 
60 往南 2快 2機慢 2,775 26.1 0.93 D 2,517 30.4 0.84 C 

60 往北 2快 2機慢 2,612 26.9 0.87 D 2,798 22.2 0.93 E 

和緯路四五

段 

臺 17 甲線(文賢路)- 

臺 17線(中華路) 

50 往東 2快 1機慢 1,061 34.1 0.42 B 1,326 32.8 0.53 B 

50 往西 2快 1機慢 827 35.6 0.33 A 1,216 33.7 0.49 B 

臺17線(中華路)-華平

路 

50 往東 2快 1機慢 1,209 33 0.48 B 1,142 34 0.46 B 

50 往西 2快 1機慢 768 37.5 0.31 A 1,250 33.3 0.5 B 

華平路 

和緯路五段-民權路四

段 

50 往南 1快 1機慢 963 27.3 0.74 C 1,153 23.4 0.89 D 

50 往北 1快 1機慢 1,083 24.6 0.83 D 1,189 23.8 0.91 D 

民權路四段-永華路 
50 往南 1快 1機慢 802 28.3 0.62 C 1,047 26.4 0.81 C 

50 往北 1快 1機慢 1,228 24 0.94 D 1,417 21.5 1.09 D 

民權路四段 

臺17線(安明路)-華平

路 

50 往東 2 691 29.6 0.35 C 823 28.3 0.41 C 

50 往西 2 685 30.4 0.34 B 983 27.3 0.49 C 

華平路-安北路 
50 往東 2 698 27.4 0.35 C 672 28 0.34 C 

50 往西 2 660 27.6 0.33 C 821 27.5 0.41 C 

中華北路一

段 263巷 

中華北路-大興街 528

巷 
40 往東 1 775 25.3 0.87 C 364 27.1 0.61 C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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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工程範圍平日交通尖峰交通量及服務水準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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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口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 

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計畫道路及周邊地區之交通

運作現況，除掌握各路口進出交通量外，將作為後續相關運

作分析參考，其結果如圖 17與表 6所示。 

現況平日尖峰時段服務水準較差之路口，主要分布於中

華北路及臺 17線，中華路往西過柴頭港溪銜接北區的中華北

路二段，為臺南市北區及永康區北側東西向主要道路，而臺

17 線可通往安平區多處歷史風景區及市政府，尖峰時段車流

較多，受號誌影響及轉向影響，民權路四段/中華西路、和

緯路五段/中華西路、府安路/中央路、中華北路一段/安明

路、中華北路一段/文賢路、中華北路二段/海安路三段等路

口，故沿線路段服務水準大都介於 C～D 級。另中華路/中央

路/安和路一段/河堤道路路口尖峰時段安和路及中華路往東

銜接臺 1 永康交流道車流量高，則此路口為多岔路口，屬多

時相路口，故服務水準已達 E~F 級，其餘府安路、民權路及

安北路路段沿線路口沿線路段服務水準大都介於 B～C級。 

 

圖 17：工程範圍重要路口尖峰時段服務水準分析圖(平日)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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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工程範圍重要路口服務水準分析表(平日) 

路口 方向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延滯 服務 路口 路口 延滯 服務 路口 路口 

秒數 水準 
延滯秒
數 

服務水準 秒數 水準 延滯秒數 服務水準 

民權路四段/
華平路 

A 44.2 C 

38.6 C 

47.2 D 

40.2 C 
B 36.2 C 38.5 C 

C 42.5 C 42.5 C 

D 36.8 C 36.2 C 

民權路四段/
中華西路 

A 53.9 D 

49.3 D 

53.3 D 

54.4 D 
B 46.2 D 54.9 D 

C 51.8 D 40.9 C 

D 49.1 D 58.4 D 

和緯路五段/
中華西路 

A 36 C 

54.1 D 

75.7 E 

63.3 E 
B 52.1 D 53.8 D 

C 71.9 E 86.4 F 

D 54.1 D 57.4 D 

中華北路一段
/安明路 

A 72.3 E 

54.2 D 

75.2 E 

60.2 E 
B 42.5 C 48.1 D 

C 45.2 D 48.7 D 

D 76.2 E 83.5 F 

中華北路一段
/文賢路 

A 46.4 D 

59.1 D 

59 D 

63.7 E 
B 69.3 E 65.9 E 

C 50.8 D 76 E 

D 58.2 D 58.3 D 

中華北路二段
/海安路三段 

A 35.5 C 

45.9 D 

37.5 C 

32.2 C 
B 17.1 B 22 B 

C 76.5 E 28 B 

D - -  A 

中華北路二段
/北安路橋下
道路 

A 32.5 C 

40.2 C 

30.2 C 

35.8 C 
B 65.3 E 66.5 E 

C 42.1 C 39.2 C 

D - F - F 

中華路/中央
路 

A 68.3 E 85.3 F 62.1 E 79.2 E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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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北外環道路選線說明、定位與規劃原則 

 計畫路線規劃 

(一) 規劃路線位置 

北外環道路第 4期範圍起點為臺 17線(大港觀海橋)至臺

19 線(中央路、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二期起點)，為東西

向之快速道路規劃，路段長度約 3,707公尺。 

 

圖 18：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計畫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二) 道路系統定位 

臺南市北外環快速道路工程，全長約 13.61 公里，總工

程經費高達 181.73億元，全案為「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新

建工程」第四期工程，預定 116 年完工通車，全部完成後將

與橫向之國道 8號、臺 84線、臺 86線，及縱向之國道 1號、

臺 61線及國道 3號，形成四橫三縱的全國重要交通路網，此

建設將促進臺南地區未來交通發展，並滿足經濟的需求。 

(三) 選線原則 

路線設計需考量因素包括：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盡量

利用公共設施或公有土地用地，減少對民眾權益影響，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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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路匝道改為平行式匝道與中華北路銜接，避免影響海安路

兩側建物；配合重大建設計畫，如臺南都會區北外環 2、3期

計畫等；緊鄰鹽水溪路段，盡量避免道路斷面侵入治理計畫

線；道路通過文賢抽水站應保持屋頂抽水機作業所需淨空路

型規劃於施工及營運期間都必須考量對鹽水溪及區域排水防

洪影響；主線高架道路高程考慮高架橋梁跨越橫交道路橋下

淨高、橋下車輛迴轉淨高等需求，並滿足道路縱坡規範；施

工期間減低對相關道路系統交通之衝擊，對北安橋引道動線

妥為規劃以維持基本的通行需求。 

 道路規劃原則 

經「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道路規劃定線及

環境影響評估技術服務」現地勘查並參酌相關資料，路線規劃原

則說明如下： 

(一) 配合區域交通現況特性及未來路網交通需求，合理規劃合

適的高架與平面銜接交通動線，並考量路口與交流道區

位。 

(二) 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 2、3 期計畫、臺南輕軌藍線二期路

線及場站預作合理的銜接及預留空間與介面。 

(三) 選線時盡量利用公共設施或公有土地用地，以降低計畫推

動執行時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阻力。 

(四) 沿鹽水溪左岸選線，須配合最近公告(103年公告、104年修

正)之鹽水溪治理計畫已劃定核定堤線與河川用地線，避免

道路進入河道影響防洪構造物，減少河道斷面影響水流，

道路如須與堤防共構路段須符合水利署「道路主管機關申

請使用水利主管機關養護堤防(含水防道路)其構造物興

建、養護、管理等處理原則」。 

(五) 鹽水溪左岸堤防有多處市區雨水排水出水口，沿堤防興建

道路時須避免阻斷排水出口。 

(六) 文賢抽水站於堤防用地上，道路通過時抽水站上方應保持

抽水機維修孔及作業所需淨空，按建築物寬度及維修孔位

置，建議經維修孔路段沿堤防軸向，以建築物中心線，兩

側各應保留 4.5公尺以上淨寬度。 

(七) 考量自然環境景觀之衝突，如沿線住宅視覺景觀衝擊等，

應可量相關構造型式、量體、施工工法與高程配置等。 

(八) 避免阻斷堤內公園綠地與河岸親水動線，並應保留河岸人

行及自行車道休憩空間，增加人本環境綠色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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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路線應配合都市計畫車站區設置轉運站、停車場等設施預

留銜接動線，利於未來與轉運站之接駁。 

(十) 選現實考量施工中交通維持的可行性，選擇適當的工法，

降低施工中交通衝擊。 

(十一) 選線須配合內政部「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符

合徵收土地的公平正義。 

 道路規劃幾何標準 

(一) 道路功能定位 

路線設計標準應考量道路定位及未來維護管理單位之需

求，就道路定為而言，北外環道第四期路線將連接臺南都市

核心區與北外環道路臺 39 線、臺 86 線等形成都會區快速外

環道路系統，並延伸至國道系統與南科園區，故前階段已將

此計畫道路定位為快速道路；而且路線位於都市計畫區，理

應按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辦理；惟考量道路

完成後維護管理單位尚未確定，設計標準也應同時滿足「公

路幾何設計規範」之最小容許值，以保留道路完成後歸屬之

彈性。 

(二) 幾何設計標準 

新建外環道路屬快速道路平原區，依設計規範其設計速

度為 50～100km/hr，考量道路平縱面線形布設條件及交通需

求，建議主線設計速率採 80km/hr，路線設計及工程幾何設

計要素相關規定如下表 7。相關匝道因位於中華北路一段、

海安路及中華路區位，土地使用密度較高，故建議匝道設計

速率採 50km/hr。按設計規範快速道路出入口可完全或部分

管制，建議儘量採行立體交叉，提供穿越都市通過性交通，

以減少道路因平交路口的延滯，增加道路運輸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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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工程幾何設計要素 

項目 
設計標準 

主線 匝道 
平面道路(中華北路、

中華路、海安路) 

道路等級 快速道路/平原區 - 主要道路/平原區 

設計速率(公里/小時) 80 50 50 

平
面
線
形 

圓曲線最小半徑(公尺) 230 80 80 

最大超高率(%) 8 

最短曲線長度(公尺) 110 70 70 

縱
斷
面 

最大縱坡度 
(容許最大值/建議值)(%) 

6/5 9/8 9/8 

最大縱坡限制
長度(公尺) 

縱坡度/長度 4%/850 7%/500 7%/500 

縱坡度/長度 5%/450 8%/400 8%/400 

縱坡度/長度 6%/300 9%/300 9%/300 

凹形曲線 K值(K=L/△G) 24 10 10 

凸形曲線 K值(K=L/△G) 31 8 8 

豎曲線最短長度(公尺) 45 30 30 

橫
斷
面 

路面寬度 
(公尺) 

快車道 3.5 3.5 3.25~3.5 

慢車道 - - 2.5~3.5 

路肩寬度 
(公尺) 

內路肩 0.5 0.5 0.25~0.5 

外路肩 1.5 0.5 0.25~0.5 

正常路拱(％) 2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平縱面及匝道設計構想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經可行性及規劃階段

研議，路廊已相當確定，道路用地已針對 104 年公告鹽水溪治理

計畫報告之治理計畫線予以檢討。 

(一) 起點與臺 17線銜接方案及西延至和緯路五段 

原先規劃方案以四車道銜接臺 17大港觀海橋形成新設路

口，除因路口距離過近影響交通運轉甚鉅，且未來西延規劃

採高架方式，造成當地居民抗拒。故後續決議採立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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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絡平面道路型式自大港觀海橋橋下穿越，並增設中華北

路匝道，往北或往南向市政中心之車流可由中華北路銜接至

臺 17線，而往南科或國道之車流亦可經由中華北路進入北外

環道路，減輕臺 17路口的負擔。 

考量中華北路匝道在大和路口下匝道直行儲車長度不足

僅 10 公尺(約需 20 公尺儲車長度)，如回堵恐影響下匝道右

轉中華北路一段車流，故將動線規劃大和路單側上匝道進入

北外環道路，下匝道往西另設一分向道直接匯入中華北路一

段，配置如圖 19所示。 

 
圖 19：起點與臺 17線銜接方案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 基本設計成果 
 

 
圖 20：中華北路匝道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 基本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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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線往鹽水溪偏移 

原先規劃方案主線高架橋較偏向既有平面道路(中華北

路、中華路)，導致海安路匝道淨空(3m)不足而需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與用地徵收，且因高架橋墩緊鄰北安橋匝道，導致

本計畫主線施工時需封閉北安橋匝道而影響交通。故後續建

議利用鹽水溪上方空間，將主線線形往河側偏移，部份橋梁

懸伸至治理計畫線外，以不影響通水斷面為原則調整平面配

置，調整後主線往鹽水溪偏移 3~7m，海安路匝道考量地下箱

涵影響橋梁基礎配置，故改為平行式匝道銜接中華北路。主

線偏移可提供路口較佳之轉彎半徑及較長之停等空間，高架

橋施工時北安橋匝道可維持通行。  

 
圖 21：主線(海安路段)方案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 基本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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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主線(北安橋路段)方案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 基本設計成果 

 

 

圖 23：主線(北安橋路段)改善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三) 平面、縱面線形配置 

路線全長約 3.7 公里。主線平面定線按設計速率

80km/hr 標準訂定，平面線形半徑大於 350m。符合平曲線最

小半徑要求。 

主線縱斷面高程為符合市區快速道路的功能，採立體化

方式設計，最大縱坡度為 5%，符合設計速率 80km/hr 標準。

匝道最大縱坡度為 7.3%，符合設計速率 50km/hr 標準。立體

交叉處之汽車道淨高皆大於 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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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匝道配置 

1. 中華北路匝道: 

為避免北外環快速道路主線與大港觀海橋平交銜接

形成路口造成機車誤闖，故採立交形式，北外環快速道

路由下穿越大港觀海橋。為服務安平區、北區、中西區、

安南區車輛能利用北外環快速道路通往南科，故於大和

路口設置東入西出中華北路匝道，惟考量下匝道儲車空

間不足，故大和路口僅供車輛進入北外環，西出北外環

則由另一分岔匝道直接匯入中華北路一段，如圖 24 所示。 

 

圖 24：中華北路匝道斷面及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基本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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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安路匝道: 

考量海安路既有雨水箱涵及與北安抽水站連接之橫

交箱涵，因此本匝道採平行式設計，將主線及匝道線形

往北調整，設置一組西出東入匝道(平行式匝道)與中華

北路銜接，此配置可減少影響海安路兩側建物，且避免

既有箱涵影響橋梁基礎，匝道配置如下圖 25所示。 

 

圖 25：海安路匝道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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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路匝道: 

本匝道與臺 19 以東第 2 期工程銜接，因此計畫於 

2k+968~3k+210 設置一組西入東出匝道(平行式匝道)，可

於此形成一組交流道，匝道配置如下圖 26所示。 

 

圖 26：中華路匝道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4. 平面道路： 

新建工程沿線的平面道路除配合構造物調整分隔

島外，應配合匝道匯出、匯入增設車道，提供充足的

車道變換與交織空間，北外環道路第四期主線跨越北

安橋匝道路段採門架式結構，中華北路中央分隔島配

合調整寬度；另因中華路增設雙向雙車道之匝道，中

華路地面端建議雙向各增設一車道；無人行道之路

段，平面道路調整時應增設人行道，並致力於人行空

間的連續通暢，各路段說明如下。 

(1) 中華北路匝道路段： 

平面道路位於中華北路匝道中央，平面道路配合

匝道向北側堤防拓寬 3~4m，配置一混合車道以維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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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路車道數，以東至0K+260~0K+350處，為台電電塔

維修之越堤道，因中華北路增設匝道後，平面道路向

北拓寬設置一混合車道，影響既有越堤道，故調整越

堤道平面及縱面配置，以維持既有功能。 

平面道路位於臺 17 甲前後，因配合結構墩柱位置

增設快慢分隔島並配置 4.5M 寬混合車道，因應調整既

為 2.5M人行自行車道，自行車牽引道則以復舊處理。 

(2) 既有北安橋匝道路段 

平面道路位於東行線2K+190~2K+880處，為配合門

架結構墩柱位置增設中央分隔島，以跨越北安橋匝道；

另於東行線 2K+880 處，為西門路四段 533 巷銜接鄭仔

寮橋之橫交道路，此處因跨越鄭仔寮橋之大跨徑墩柱，

落在既有路口上，故調整路型為正交方式處理。 

(3) 中華路匝道路段： 

平面道路位於東行線2K+880~3K+240處，此處配合

匝道設置中華路中央，調整中華路西行部分平面道路

及東行部分平面道路之道路配置，其中東行部分平面

道路南偏移約 6.5公尺，並於東行及西行道路各配置 2

快及 1機車專用道，南側設置 2公尺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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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公益性及必要性分析 

 旅次目的(旅次發生) 

由於新建環道工程範圍包含多處重要觀光遊憩地區，因此道

路系統多半兼具遊憩地區聯外運輸功能，故旅次發生將考慮平常

日之運輸需求特性，探討臺南地區之運輸需求特性，作為交通量

預測之依據。 

臺南地區各年期旅次目的別之組成中，均以「家－工作」旅

次為最高，約有 109.8~122.4萬人次/日；其次則為「家－其他」

旅次，第三則為「家－學校」旅次，最小為「非家」旅次，尚有

36.9~40.9 萬人次/日。有關新建環道工程範圍現況及未來年平常

日之區內旅次目的統計分析，請詳參表 8所示。 

 

表 8：計畫範圍區內旅次分析表(平常日) 

單位：人旅次/日 

旅次目的 
臺南地區 

民國 107年 民國 120年 民國 130年 民國 140年 
家--工作 1,218,472 1,224,059 1,212,447 1,097,568 
家--學校 430,857 421,014 406,191 367,704 
家--其他 800,708 816,999 820,649 742,892 
非家 403,809 409,003 408,083 369,417 
合計 2,853,846 2,871,075 2,847,370 2,577,581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旅次分佈特性 

有關新建環道工程範圍現況(民國 107 年)及目標年(民國 140

年)平常日之旅次需求分佈，詳如表 9、表 10 所示。未來臺南地

區主要分佈廊帶為 (原)臺南市－康新地區、(原)臺南市－仁歸

地區及新營地區－麻善地區－康新地區等 3 大運輸走廊間之往來

為主，而(原)臺南市－康新地區廊帶即為新建北外環道路第四期

工程規劃路線。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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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臺南地區平常日旅次分佈表(民國 107年) 

訖起 (原)臺南市 康新地區 仁歸地區 新營地區 麻善地區 佳股地區 玉左地區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合計 
(原)臺南市 827,318 170,594 102,363 1,302 5,591 10,802 208 5,607 4,810 52,845 282 1,181,722 
康新地區 157,399 256,808 38,702 825 9,646 4,103 228 2,349 2,014 22,101 118 494,293 
仁歸地區 90,798 37,157 162,302 427 1,240 985 112 1,471 1,260 13,844 74 309,670 
新營地區 29,068 49,071 8,672 227,124 63,080 22,565 773 2,437 3,634 9,682 458 416,564 
麻善地區 31,330 47,858 6,852 4,532 110,651 12,827 245 1,095 940 10,323 55 226,708 
佳股地區 85,444 43,371 9,146 8,154 26,976 124,547 346 1,533 1,315 14,440 77 315,349 
玉左地區 10,521 22,909 5,193 1,346 5,538 1,383 15,414 319 275 3,003 16 65,917 
北部區域 6,715 3,605 1,820 2,651 1,521 1,064 97     17,473 
中部區域 5,550 2,980 1,504 2,849 1,257 880 80     15,100 
南部區域 53,984 28,977 14,638 11,092 12,237 8,552 774     130,254 
東部區域 228 122 62 143 52 37 3     647 
合計 1,298,355 663,452 351,254 260,445 237,789 187,745 18,280 14,811 14,248 126,238 1,080 3,173,697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表 10：臺南地區平常日旅次分佈表(民國 140年) 

訖起 (原)臺南市 康新地區 仁歸地區 新營地區 麻善地區 佳股地區 玉左地區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合計 
(原)臺南市 631,820 186,960 110,980 8,018 22,293 30,807 485 4,590 3,936 43,214 230 1,043,333 
康新地區 149,701 192,162 51,809 7,399 27,964 17,484 630 2,088 1,791 19,653 105 470,786 
仁歸地區 88,333 51,691 109,777 2,634 6,767 4,123 278 1,223 1,049 11,513 62 277,450 
新營地區 27,011 40,908 10,024 190,545 62,229 29,090 1,215 2,046 3,054 8,136 386 374,644 
麻善地區 31,543 49,045 9,968 13,090 78,527 18,767 545 986 844 9,278 49 212,642 
佳股地區 76,402 43,068 10,039 14,604 33,298 87,508 310 1,285 1,103 12,101 65 279,783 
玉左地區 7,449 15,060 4,531 2,447 6,947 2,209 9,087 230 198 2,170 12 50,340 
北部區域 5,074 3,025 1,548 2,228 1,465 1,069 67     14,476 
中部區域 4,194 2,501 1,280 2,395 1,211 884 56     12,521 
南部區域 40,792 24,324 12,446 9,322 11,781 8,596 541     107,802 
東部區域 173 103 53 121 50 37 3     540 
合計 1,062,492 608,847 322,455 252,803 252,532 200,574 13,217 12,448 11,975 106,065 909 2,844,317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註：北部區域：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宜蘭縣。 

中部區域：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 
南部區域：嘉義縣、嘉義市、高雄市、屏東縣。 
東部區域：花蓮縣、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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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具使用特性 

臺南地區平常日運具分配結果，如表 11 所示，現況(民國

107 年)臺南地區之區內旅客運輸以私人運具為主，約佔 90.0%，

大眾運輸約佔 10.0%，另區外旅客運輸亦以私人運具為主，約佔

75.3%；而民國 120 年、130 年及 140 年區內旅客運輸仍以私人運

具為主，約佔 89.5%~89.9%，較民國 107 年有略為下降情形，大

眾運輸約佔 10.1%~10.5%，較民國 107 年略為上升，此外，區外

旅客運輸亦以私人運具為主，約佔 74.9%~75.1%。 

表 11：臺南地區假日運具選擇分析表 

運具 

年期 

區內旅次 區外(城際)旅次 

小汽車 機車 大眾運輸 合計 小汽車 國道客運 臺鐵 航空 高鐵 合計 

民國 107年 48.6% 42.0% 9.4% 100.0% 76.3% 5.2% 14.2% 0.4% 3.9% 100.0% 

民國 120年 48.9% 39.8% 11.3% 100.0% 75.7% 5.0% 14.7% 0.4% 4.2% 100.0% 

民國 130年 49.2% 38.1% 12.7% 100.0% 75.4% 4.9% 14.8% 0.4% 4.5% 100.0% 

民國 140年 49.4% 37.6% 13.0% 100.0% 75.2% 4.8% 14.9% 0.4% 4.7% 100.0%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主線道路（北外環）目標年交通量預測 

(一) 主線交通量預測 

新建環道工程範圍之道路計畫目標年（民國 140 年）交

通量指派結果，詳如表 13所示。主線依路段的不同，尖峰小

時交通量約為 1,012~1,842PCU/小時，以北安路~海安路路段

交 通 量 較高 ；而 平 面 側車 道尖 峰 小 時交 通量 約 為

463~2,165PCU/小時，以海安路~臺 17甲線路段交通量較高，

另北外環 4 期銜接安平風景區連絡道平面車道單向尖峰小時

交通量約為 463~469PCU/小時。 

(二) 高架路段匝道交通量預測 

新建環道工程之道路高架路段匝道目標年交通量指派結

果，詳如表 12所示。溪頂寮橋東側往東入口匝道、往西出口

匝道尖峰小時交通量分別為 1,495PCU/小時、1,509PCU/小

時。中華路往東出口匝道、往西入口匝道尖峰小時交通量分

別為 821PCU/小時、830PCU/小時。海安路三段往東入口匝

道、往西出口匝道尖峰小時交通量分別為 780PCU/小時、

794PCU/小時。中華北路往東入口匝道、往西出口匝道尖峰

小時交通量分別為 592PCU/小時、585PCU/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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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目標年計畫道路交通量預測表 

路段 方向 
尖峰小時交通量（PCU/小時） 

主線 平面道路 

臺 19線~北安路 
往東 1,020 1,779 
往西 1,012 1,815 

北安路~海安路 
往東 1,841 1,949 
往西 1,842 1,950 

海安路~臺 17甲線 
往東 1,061 2,165 
往西 1,048 2,157 

臺 17甲線~臺 17
線 

往東 1,061 1,434 
往西 1,048 1,455 

臺 17線~和緯路 
往東 – 469 
往西 – 463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表 13：目標年計畫道路匝道交通量預測表 

匝道位置 方向 尖峰小時交通量（PCU/小時） 

溪頂寮橋東側 
往東入口匝道 1,495 
往西出口匝道 1,509 

中華路 
往東出口匝道 821 
往西入口匝道 830 

海安路三段 
往東入口匝道 780 
往西出口匝道 794 

中華北路 
往東入口匝道 592 
往西出口匝道 585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主線道路（北外環）服務水準分析 

(一) 主線及平面側車道車道需求及服務水準分析 

依據新建北外環道第四期工程計畫目標年（民國 140

年）交通量預測結果，以及市區高架道路及市區幹道之服務

水準評估標準，在設計服務水準為 D 級的條件下，計畫道路

之車道需求數推估如表 14。 

此外，該計畫道路主線高架段車道需求均為雙向 4 車

道，在此配置下，除北安路~海安路路段服務水準為 B級外，

其餘各路段的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A 級。平面側車道車道需

求為雙向 4車道，在雙向 4車道的配置下，北安路~海安路、

海安路~臺 17 甲線路段的尖峰小時服務水準可維持於 D 級，

臺 19線~北安路路段的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C級，臺 17甲線

~臺 17 線路段的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B 級，臺 17 線~大和路

路段的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A 級。考量此路段機車組成比例

高，建議平面側車道以雙向 4 車道+2 機慢車道配置，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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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安全，另北外環 4 期銜接安平風景區連絡道建議平面車

道設置雙向 2車道。 

表 14：目標年計畫道路主線車道需求分析表 

路段 方向 

主線 平面側車道 

尖峰小時交通

量 

（PCU/小時） 

車道

需求 

服務

水準 

尖峰小時交通量 

（PCU/小時） 

車道

需求 

服務

水準 

臺 19線~北安路 
往東 1,020 2 A 1,779 2 C 

往西 1,012 2 A 1,815 2 C 

北安路~海安路 
往東 1,841 2 B 1,949 2 D 

往西 1,842 2 B 1,950 2 D 

海安路~臺 17甲線 
往東 1,061 2 A 2,165 2 D 

往西 1,048 2 A 2,157 2 D 

臺 17 甲線~臺 17

線 

往東 1,061 2 A 1,434 2 B 

往西 1,048 2 A 1,455 2 B 

臺 17線~和緯路 
往東 – – – 469 2 A 

往西 – – – 463 2 A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二) 匝道車道需求及服務水準分析 

在設計服務水準 D 級的條件下，各匝道之車道需求均為

單車道，而各匝道在單車道的配置下，除中華路北延段之往

東入口匝道、往西出口匝道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D 級外，其

餘各匝道的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C 級，匝道車道需求數推估

如表 15。 

表 15：目標年匝道車道需求數推估表 

匝道位置 方向 
尖峰小時交通量 

車道需求 服務水準 
（PCU/小時） 

溪頂寮橋東側 
往東入口匝道 1,495 1 D 
往西出口匝道 1,509 1 D 

中華路 
往東出口匝道 821 1 C 
往西入口匝道 830 1 C 

海安路三段 
往東入口匝道 780 1 C 
往西出口匝道 794 1 C 

中華北路 
往東入口匝道 592 1 C 
往西出口匝道 585 1 C 

資料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期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作業基本規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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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現階段臺南縣市已核定升格為直轄市，原縣市疆界的限制已

不復存在，都會區發展將更為密切而快速，實需重新考量都會區

之發展型態，建構一快速及便捷之交通動線系統。 

而北外環道路採「快速道路」之定位，除可與臺 17 線及臺

19 線形成臺南都會區的快速道路外環系統，以利於都會區的發

展，成為臺南市都會區中心軸帶地區東西向幹道之要務，同時解

決新市、南科及善化等地區進出原臺南市區之交通壅塞問題，提

供臺南舊市中心-康新地區及南科-臺南市中心的區間旅次直接且

便捷的通路。 

經由交通運輸供需分析之結果，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除了

可舒緩既有道路交通車流負荷與道路壅塞之問題外，亦可促進鹽

水溪沿岸土地利用發展，有助於新市、善化及永康等鄰近地區之

生活便利性及地區整體發展。因此北外環道路新建工程符合公益

性原則與必要性需求，本府並已於民國 109年 12月及 110年 2月

舉辦民眾說明會，蒐集各方面意見，據以調整部分工程範圍與規

劃內容，降低道路工程對於沿線居民及地主權益之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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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變更理由及規劃原則 

1. 本案係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建設，新建

道路於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範圍預定使用乙種工業區、農業區、

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等土地，為執行用地取得及

辦理道路新建工程，爰予變更都市計畫。 

2. 新建道路位於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部分，配合變更為道路用地。

其中涉及農業用地變更使用部分，業經本府農業局審查通過，

認定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詳附件八）。 

3. 新建道路位於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原屬本

府水利局轄管土地，配合道路新建及後續管理需要，將改撥由

道路主管機關管理，爰依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

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示原則（詳附件七），變更為「道路

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4. 永康區中華路（3-30M）原規劃路寬 30 公尺，部分路段配合北

外環道路新建工程辦理上開變更計畫後，道路寬度調整為 30

公尺～37公尺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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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內容 

為符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 期新建工程用地需求，本

案變更計畫內容及變更後計畫內容詳見表 16、表 17、圖 29 及圖

30所示。 

表 16：變更計畫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一 
3-30M 計畫道
路以南部分
乙種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0.010) 

「3-30M~37M」 
道路用地 
(0.010) 

1.本案係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
期新建工程建設，新建道路於永康六甲
頂都市計畫範圍預定使用乙種工業區、
農業區、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等土地，為執行用地取得及辦理道
路新建工程，爰予變更都市計畫。 

2. 新建道路位於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部
分，配合變更為道路用地。其中涉及農
業用地變更使用部分，業經本府農業局
審查通過，認定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使用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規定（詳附件八）。 

3. 新建道路位於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部分，原屬本府水利局轄管土
地，配合道路新建及後續管理需要，將
改撥由道路主管機關管理，爰依經濟部
水利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示原則（詳附件
七），變更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 

4.永康區中華路（3-30M）原規劃路寬 30

公尺，部分路段配合北外環道路新建

工程辦理上開變更計畫後，道路寬度

調整為 30公尺～37公尺不等。 

二 
3-30M 計畫道
路以南部分
農業區 

農業區 
(0.181) 

「3-30M~37M」 
道路用地 
(0.181) 

三 

3-30M 計畫道
路以南部分
河川區(兼供
道路使用) 

河川區(兼供
道路使用) 
(0.008) 

「3-30M~37M」 
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 
(0.008) 

四 
3-30M 計畫道
路以南部分
河川區 

河川區 
(0.004) 

「3-30M~37M」 
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 
(0.004) 

1.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測定分割量測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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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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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 

比例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23.651  223.651 63.17% 65.74% 

商業區 4.827  4.827 1.36% 1.42% 

乙種工業區 13.410 -0.010 13.400 3.79% 3.94% 

文教區(供私立南臺科技大學使

用) 
5.990  5.990 1.69% 1.76% 

文教區(供私立崑山中學使用) 0.280  0.280 0.08% 0.08% 

文教區(供私立聖功女中使用) 0.310  0.310 0.09% 0.09% 

醫療專用區 1.253  1.253 0.35% 0.37% 

宗教專用區 1.180  1.180 0.33% 0.35% 

河川區 0.080 -0.004 0.076 0.02%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4.290 -0.008 4.282 1.21% - 

農業區 9.497 -0.181 9.316 2.68% - 

小計 264.768 -0.203 264.565 74.78% 73.75% 

公

共

設

施 

學

校

用

地 

文小 9.440  9.440 2.67% 2.77% 

文中 3.130  3.130 0.88% 0.92% 

文中(供完全中學使用) 0.503  0.503 0.14% 0.15% 

文高 20.810  20.810 5.88% 6.12% 

公園用地 7.678  7.678 2.17% 2.26% 

運動公園用地 0.540  0.540 0.15% 0.16% 

機關用地 2.078  2.078 0.59% 0.61% 

公用事業用地 0.300  0.300 0.08% 0.09% 

社教用地 0.250  0.250 0.07% 0.07% 

市場用地 1.170  1.170 0.33% 0.34% 

停車場用地 1.374  1.374 0.39% 0.40% 

綠地 0.010  0.010 0.00% 0.00% 

鐵路用地 2.700  2.700 0.76% 0.79% 

道路用地(含 4公尺人行步道) 37.288 +0.191 37.479 10.53% 10.96%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000 +0.012 0.012 0.00% 0.00% 

廣場用地 0.022  0.022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8  0.018 0.01% 0.01%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1.990  1.990 0.56% 0.58% 

小計 89.301 +0.203 89.504 25.22% 26.25% 

合計 354.070 +0.000 354.07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40.203   - 100.00% 

註：1.表列面積除指定變更地號者，以地籍圖及土地登記同本所載面積做為執行依據外，餘依據核定圖

時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3.表列分項及加總面積統一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三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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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變更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其他應表明及後續辦理事項 

本件北外環道路 4 期工程定線範圍，部分路權位處現行臺南

市主要計畫、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永康六甲頂

都市計畫等三處都市計畫區間之非都市計畫土地（詳圖○）。 

上開都市計畫於 99年臺南縣市合併前，分屬原縣府及市府分

別擬定，造成計畫區邊界與兩側地籍未能吻合，產生都市計畫區

邊緣部分土地仍劃屬非都市土地之情況。縣市合併之後，本府針

對都市計畫邊界縫合問題，自 109 年起辦理「變更臺南市主要計

畫(原臺南縣市都市計畫邊界調整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原臺南縣市

都市計畫邊界調整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原臺南縣市都市計畫邊界調整專案通盤檢

討)案」，著手修訂原縣市交界之都市計畫邊界及分區規劃，相

關計畫內容已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11 月 6 日第 94 次會

審議通過，嗣於 110 年 6 月 3 日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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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邊界調整專案時，

本府將配合北外環道路 4 期工程定線路權使用範圍，提案修正部

分變更內容，以符本案新建工程及土地徵購作業需求。 

 
圖 29：變更後計畫內容邊界調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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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實施進度及經費 

 實施進度 

依據「臺南都會區北外環第 4期新建工程-基本規劃報告書」

之工期評估內容，為降低計畫執行風險，加速時程之推動，考量

都市計畫變更、用地取得、界面管理及整合、工法經濟規模效

益、施工動線等因素，工程將臺 17線至海安路匝道及海安路匝道

以東，區分兩標施工，全案自工程設計、用地取得至施工完成約

需 5年，預計 116年完工。 

 開發方式 

配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程所需取得之私有

土地，係由需地機關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採一般徵收（或協議價

購）方式取得；公有土地非屬市有地部分，則依法辦理撥用。 

 實施經費 

依照內政部核定 111-116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經

費（詳附件三），「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4 期新建工程」總

工程經費為 60 億元，核定由中央補助 47.4 億元；另全案路權範

圍內土地取得費用，則由本府逐年編列預算辦理徵購及撥用。 

本工程位於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之開發費用，包含用地取

得及開闢經費預估共約 11億元，分項估算如表 19所示。 

表 18：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設施種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

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來源 
徵

購 

土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撥

用 

土地徵購

及地上物

補償 

工程費 合計 

道路用地 
公有 0.0054    V - 

100,000 110,000 

臺 南

市 政

府 

民 國

116

年 

營建署補

助、市府

編列預算 

私有 0.1854 V    10,000 

道路用地

(兼供河

川使用) 

公有 0.0122    V -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及實際執行狀況酌予調整。 

2.本表為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區範圍之概估經費。 



 

 

 

 

 

 

 

 

 

附件一、個案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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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說明會會議記錄 



 

-附 2-1- 

一、 第一場民眾說明會 

 



 

-附 2-2- 



 

-附 2-3- 

 



 

-附 2-4- 

 



 

-附 2-5- 

 

  



 

-附 2-6- 

二、 第二場民眾說明會 



 

-附 2-7- 



 

-附 2-8- 

 
 



 

 

 

 

 

 

 

 

 

附件三、環境影響說明書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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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免依水利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出流管制規劃

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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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內政部營建署核准納入 111～116 年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及經

費補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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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北外環第四期新建工程定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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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本計畫涉及變更河川區與河道用地之使用

分區劃定原則水利主管機關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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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農地變更說明書核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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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

合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四期新建工

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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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機關：臺南市政府 

規劃單位：立埕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